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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附件1)STEM領域學士後專班辦理注意事項、(附件2)113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

STEM領域學士後專班申請計畫書格式(新設)、(附件3)(範例)000大學校院辦理
STEM領域學士後專班招生規定、(附件4)113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STEM領域學士
後專班續辦申請表、(附件5)113學年度STEM領域學士後專班成果報告書格式 附
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五 

主旨：有關113學年度申請「大學校院辦理STEM領域學士後專
班」試辦計畫1案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為增加STEM領域人才培育量且有效鏈結產業資源，本部規

劃大學校院辦理STEM領域學士後專班(以下簡稱本專班)，
以利跨領域人才即時接軌產業。學生修業期滿且符合相關
規定後，各校可依照學位授予法發給學士學位證書。

二、本專班為試辦計畫，辦理注意事項如附件1，重點如下:
(一)申請條件：
１、申請學校以現有STEM領域學系(含二年制、四年制之

日間部及進修部學士班)或STEM領域學士學位學程辦
理為原則。

２、依本部現行對STEM領域之定義，係指依教育部統計處
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中，學科類別領域為05自然科
學、數學及統計領域、06資通訊科技領域及07工程、
製造及營建領域等3個領域(可參考教育部統計處大專
校 院 學 科 標 準 分 類 系 統
:h t t p s : / / s t a t s . m o e . g o v . t w / b c o d e / )。

(二)招生名額：核定招生名額為外加名額，每班最多50名。
(三)招生對象：限招收非STEM領域學士以上畢業者，以本國

生為主。
(四)招生期程：可規劃春、秋2季招生。
(五)課程規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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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主辦單位可與校內其他學系合作開設跨領域課程。
２、需與產業界共同合作規劃課程，進行產學訓協同教

學。
３、產業可提供業師、獎助學金、實習津貼及學生職涯發

展等相關資源。
(六)收取費用：專班收費之項目、用途及數額，由各校自

訂。
三、辦理本專班所需資料請於112年10月20日（五）下午5點前

報部：
(一)新設班:請依新設計畫書格式（附件2，1式5份）與招生

規定（範例詳附件3）併同報部。
(二)續辦班(指112學年度核定辦理之班別)：
１、113學年度起，如屬原本舊班續辦者，於課程及合作

企業未調整，僅變更學年度之情況下，請依續辦申請
表(如附件4)報部審核。如欲調整課程或合作企業
者，請依成果報告書格式（附件5，1式5份）報部審
核。

２、為利了解各校招生情況，不續辦者亦請填報附件4並
備文報部。

(三)113學年度新設班計畫書與成果報告書等電子檔請寄至
承辦人信箱（shihapple0@mail.moe.gov.tw），以利後
續審查事宜。

四、為確保學生學習品質，申請案件注意事項如下:
(一)本專班為試辦性質，且已提供外加名額、暫不列計生師

比及提供學雜費收費自訂等彈性，爰不予核定學校師資
員額及補助經費。

(二)申請本專班之學系如為訂有人力管控(如醫護領域)之學
系，不予受理。

(三)獲本計畫核定之學校，將視該專班之註冊率及畢業生就
業率與後續就業情形等納入績效考核。

五、本案如有任何疑問，一般大學請洽高等教育司吳采霓小姐
（02-7736-5885），科技校院請洽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施吟
秋小姐（02-7736-5847）。

 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學校院(國立空中大學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、大同技術學院、環球學

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、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、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
方設計大學、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除外)

副本：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、技專校院總量管制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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